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家繼簡字第34號

原      告 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林鴻聯 

訴訟代理人  羅芙怡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被      告  ○○○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○○○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 

            ○○○ 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○○○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○○○ 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○○○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○○○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上七人共同

訴訟代理人  ○○○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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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      告  ○○○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關係人即

被代位人    ○○○（更名前：○○○）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1日

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    主      文

一、被告與被代位人○○○公同共有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如附表

一所示之遺產，應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

有。

二、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。　

    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

    被告○○○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查無民事

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，按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

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

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部分　
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略以：㈠本件原告請求代位債務人即被代位人

施○○○（即○○○）向其他被告分割其所繼承之遺產，本

件被代位人○○○前向原告申請信用卡，尚積欠原告款項新

臺幣1,089,928元未償還。查被代位人○○○與被告等人共

同繼承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且現經鈞

院民事執行處113年司執字第13545號強制執行中。又附表一

所示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被代位人○○○既未清償

前述債權，又怠於行使辦理分割繼承登記之權利，至今未與

被告等人達成辦理分割繼承登記之協議，致原告無法進行拍

賣程序換價受償。故原告依民法第242條之規定，自得代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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債務人○○○即○○○向其它被告請求辦理分割繼承，民法

第1151條、第1164條定有明文，並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

款主張變價分割。而被告等人之應繼分則依民法第1138條、

第1140條、第1141條之規定，如附表二所示。爰聲明：①被

代位人○○○與被告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

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公同共有被繼承人○○○所

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予變價分割，變賣所得價金應依附

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配。②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比

例負擔

二、被告方面

㈠、被告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

○○○之共同訴訟代理人○○○之陳述：應繼分比例沒有問

題，土地也滿方正的，主張照應繼分比例分割就好，不同意

變價分割。這些長輩的意見是這些土地要留著。因為我們不

知道這位被代位人還欠多少債務，所以也不敢跟原告協商，

主張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。

㈡、被告○○○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

聲明或陳述。　　

三、本院之判斷

㈠、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，債權人因保全債權，得以自己

之名義，行使其權利，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，不在此限，

民法第242條亦有明文。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，就同法第2

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，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，凡以權利之

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，諸如假扣

押、假處分、聲請強制執行、實行擔保權、催告、提起訴訟

等，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；又若執行法院已就系爭房地之公

同共有權利為查封，如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產分割之情形，

尚非不得由債權人代位提起分割遺產訴訟（最高法院69年台

抗字第240號裁定要旨、99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要旨參

照)。經查，本件原告為○○○之債權人，被代位人○○○

及被告等人現仍公同共有系爭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留遺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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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，業據原告提出戶籍謄本、土地登記第

一類、第二類謄本、本院103年度司執字第048507號債權憑

證及債權計算書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節

本、本院民事執行處彰院毓113司執孟字第13545號函、繼承

系統表等資料在卷可稽。並經本院職權函調，有財政部中區

國稅局員林稽徵所函暨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在卷，堪認原告之

主張為真實。本件原告為○○○之債權人，系爭遺產為被繼

承人○○○所遺留，由○○○與被告繼承而為公同共有。依

卷內事證，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亦無公同共有存

續期間之約定，是○○○自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惟其怠於

行使分割遺產、終止公同共有關係之權利，致原告之債權未

能受償，原告為保全債權，代位○○○請求分割系爭遺產，

即屬有據。

㈡、查本件被代位人○○○怠於清償債務，迄今仍未行使其遺產

分割權利，故原告本於代位請求權及遺產分割之法律關係，

據以提起本訴，請求分割系爭遺產，應予准許。按公同共有

物分割之方法，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之規定，依分別共有物

分割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之。又裁判分割共有

物訴訟，為形式之形成訴訟，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，故法

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，雖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、共有物之

性質、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，然不受當

事人聲明之拘束。經查：

　1.原告固請求將如附表一所示土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）變價分割

云云，然本院審酌被代位人○○○怠於清償債務，且全體繼

承人迄今均未有人行使其遺產分割請求權，足徵繼承人就系

爭土地之分割方法尚未能協議決定。復衡諸原告代位被代位

人○○○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，僅為求得就被代位人○○○

分得之系爭土地強制執行取償，苟採變價分割，將致其餘繼

承人即被告8人遭強制剝奪對遺產之共有、使用收益權，顯

非適當方法。

　2.按終止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，應以分割方式為之，將遺產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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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，性質上屬分割遺產方

法之一（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748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

查將附表一所示遺產依附表二「應繼分比例」欄所示之比

例，分割為分別共有之分割方法，與民法第1141條所定應繼

分無違，且按此方法分割，僅係將公同共有改為分別共有之

關係，並不損及各繼承人之利益，各被告對於所分得之應有

部分得單獨自由處分，亦可避免公同共有關係久延致影響彼

此權益。又原告已得強制執行被代位人○○○之應有部分取

償，對原告並無明顯不利，殊無強求將其他繼承人之權利一

併變賣之必要，且被告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

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之共同訴訟代理人○○○亦主張照

應繼分比例分割，不同意變價分割等語，堪認此分割方法應

屬合理。故本院審酌系爭遺產之性質、經濟效用及各繼承人

意願與利益之均衡，認系爭遺產由被代位人○○○與被告8

人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，應屬適當，

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四、另因共有物分割、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，由敗

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，法院得酌量情形，命勝

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，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。

而遺產分割意在消滅共有人間之公同共有關係，使各共有人

單獨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使用權能，各共有人均因分割遺產

而蒙其利，故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，應依應繼分比例分擔

之，始符公平。又代位分割遺產之訴，係由原告以自己名義

主張代位權，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行使債務人之遺產分割請

求權，原告與被告之間實屬互蒙其利。故應由原告（被代位

人○○○部分應由原告負擔）與被告按應繼分比例負擔，較

屬公允，爰諭知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　
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

第80條之1。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家事法庭  法　官　王美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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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判決上訴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

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　林子惠

附表一：

 

附表二：應繼分比例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附表三：訴訟費用負擔比例

編

號

種類  財產種類 權利範圍     分割方法

1 土地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

段000地號

  全部 由被告與被代位人○○

○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

比例分配取得。

2 土地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

段000地號

   1/8 由被告與被代位人○○

○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

比例分配取得。

  姓名  應繼分

被代位人

即○○○

  1/7

○○○   1/7

○○○   1/7

○○○   1/7

○○○   1/7

○○○   1/7

○○○   1/21

○○○   1/21

○○○   1/21

01

02

03

04

05

06

07

08

09

10

6



  姓名  應繼分

原告(被代位人即○○○)   1/7

○○○   1/7

○○○   1/7

○○○   1/7

○○○   1/7

○○○   1/7

○○○   1/21

○○○   1/21

○○○   1/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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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  text-align:justify;
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 
.lightbar {
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  margin-left : 10px;
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}
}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家繼簡字第34號
原      告 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林鴻聯  
訴訟代理人  羅芙怡  




被      告  ○○○ 




            ○○○  




            
            ○○○  


            ○○○  




            ○○○  


            ○○○  




            ○○○  




上七人共同
訴訟代理人  ○○○  
被      告  ○○○  




關係人即
被代位人    ○○○（更名前：○○○）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    文
一、被告與被代位人○○○公同共有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應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。　
    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
    被告○○○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，按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部分　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略以：㈠本件原告請求代位債務人即被代位人施○○○（即○○○）向其他被告分割其所繼承之遺產，本件被代位人○○○前向原告申請信用卡，尚積欠原告款項新臺幣1,089,928元未償還。查被代位人○○○與被告等人共同繼承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且現經鈞院民事執行處113年司執字第13545號強制執行中。又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被代位人○○○既未清償前述債權，又怠於行使辦理分割繼承登記之權利，至今未與被告等人達成辦理分割繼承登記之協議，致原告無法進行拍賣程序換價受償。故原告依民法第242條之規定，自得代位債務人○○○即○○○向其它被告請求辦理分割繼承，民法第1151條、第1164條定有明文，並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主張變價分割。而被告等人之應繼分則依民法第1138條、第1140條、第1141條之規定，如附表二所示。爰聲明：①被代位人○○○與被告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公同共有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予變價分割，變賣所得價金應依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配。②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比例負擔
二、被告方面
㈠、被告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之共同訴訟代理人○○○之陳述：應繼分比例沒有問題，土地也滿方正的，主張照應繼分比例分割就好，不同意變價分割。這些長輩的意見是這些土地要留著。因為我們不知道這位被代位人還欠多少債務，所以也不敢跟原告協商，主張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。
㈡、被告○○○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　　
三、本院之判斷
㈠、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，債權人因保全債權，得以自己之名義，行使其權利，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第242條亦有明文。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，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，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，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，諸如假扣押、假處分、聲請強制執行、實行擔保權、催告、提起訴訟等，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；又若執行法院已就系爭房地之公同共有權利為查封，如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產分割之情形，尚非不得由債權人代位提起分割遺產訴訟（最高法院69年台抗字第240號裁定要旨、99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要旨參照)。經查，本件原告為○○○之債權人，被代位人○○○及被告等人現仍公同共有系爭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留遺產，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，業據原告提出戶籍謄本、土地登記第一類、第二類謄本、本院103年度司執字第048507號債權憑證及債權計算書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節本、本院民事執行處彰院毓113司執孟字第13545號函、繼承系統表等資料在卷可稽。並經本院職權函調，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員林稽徵所函暨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在卷，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本件原告為○○○之債權人，系爭遺產為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留，由○○○與被告繼承而為公同共有。依卷內事證，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亦無公同共有存續期間之約定，是○○○自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惟其怠於行使分割遺產、終止公同共有關係之權利，致原告之債權未能受償，原告為保全債權，代位○○○請求分割系爭遺產，即屬有據。
㈡、查本件被代位人○○○怠於清償債務，迄今仍未行使其遺產分割權利，故原告本於代位請求權及遺產分割之法律關係，據以提起本訴，請求分割系爭遺產，應予准許。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，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之規定，依分別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之。又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，為形式之形成訴訟，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，故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，雖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、共有物之性質、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，然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。經查：
　1.原告固請求將如附表一所示土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）變價分割云云，然本院審酌被代位人○○○怠於清償債務，且全體繼承人迄今均未有人行使其遺產分割請求權，足徵繼承人就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法尚未能協議決定。復衡諸原告代位被代位人○○○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，僅為求得就被代位人○○○分得之系爭土地強制執行取償，苟採變價分割，將致其餘繼承人即被告8人遭強制剝奪對遺產之共有、使用收益權，顯非適當方法。
　2.按終止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，應以分割方式為之，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，性質上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（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748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查將附表一所示遺產依附表二「應繼分比例」欄所示之比例，分割為分別共有之分割方法，與民法第1141條所定應繼分無違，且按此方法分割，僅係將公同共有改為分別共有之關係，並不損及各繼承人之利益，各被告對於所分得之應有部分得單獨自由處分，亦可避免公同共有關係久延致影響彼此權益。又原告已得強制執行被代位人○○○之應有部分取償，對原告並無明顯不利，殊無強求將其他繼承人之權利一併變賣之必要，且被告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之共同訴訟代理人○○○亦主張照應繼分比例分割，不同意變價分割等語，堪認此分割方法應屬合理。故本院審酌系爭遺產之性質、經濟效用及各繼承人意願與利益之均衡，認系爭遺產由被代位人○○○與被告8人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，應屬適當，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四、另因共有物分割、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，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，法院得酌量情形，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，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。而遺產分割意在消滅共有人間之公同共有關係，使各共有人單獨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使用權能，各共有人均因分割遺產而蒙其利，故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，應依應繼分比例分擔之，始符公平。又代位分割遺產之訴，係由原告以自己名義主張代位權，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行使債務人之遺產分割請求權，原告與被告之間實屬互蒙其利。故應由原告（被代位人○○○部分應由原告負擔）與被告按應繼分比例負擔，較屬公允，爰諭知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　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第80條之1。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家事法庭  法　官　王美惠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判決上訴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
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　林子惠
附表一：
		編號

		種類

		 財產種類

		權利範圍

		    分割方法



		1

		土地

		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地號

		  全部

		由被告與被代位人○○○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。



		2

		土地

		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地號

		   1/8

		由被告與被代位人○○○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。







 
附表二：應繼分比例
		  姓名

		 應繼分



		被代位人即○○○

		  1/7



		○○○

		  1/7



		○○○

		  1/7



		○○○

		  1/7



		○○○

		  1/7



		○○○

		  1/7



		○○○

		  1/21



		○○○

		  1/21



		○○○

		  1/21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表三：訴訟費用負擔比例
		  姓名

		 應繼分



		原告(被代位人即○○○)

		  1/7



		○○○

		  1/7



		○○○

		  1/7



		○○○

		  1/7



		○○○

		  1/7



		○○○

		  1/7



		○○○

		  1/21



		○○○

		  1/21



		○○○

		  1/21







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家繼簡字第34號
原      告 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  林鴻聯  
訴訟代理人  羅芙怡  


被      告  ○○○ 


            ○○○  

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○○○  

            ○○○  


            ○○○  

            ○○○  


            ○○○  


上七人共同
訴訟代理人  ○○○  
被      告  ○○○  


關係人即
被代位人    ○○○（更名前：○○○）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1日
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    文
一、被告與被代位人○○○公同共有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
    之遺產，應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。　
    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
    被告○○○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查無民事訴
   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，按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
    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
    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部分　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略以：㈠本件原告請求代位債務人即被代位人
    施○○○（即○○○）向其他被告分割其所繼承之遺產，本件被代
    位人○○○前向原告申請信用卡，尚積欠原告款項新臺幣1,089
    ,928元未償還。查被代位人○○○與被告等人共同繼承被繼承
    人○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且現經鈞院民事執行處113
    年司執字第13545號強制執行中。又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並無
    不能分割之情形，被代位人○○○既未清償前述債權，又怠於
    行使辦理分割繼承登記之權利，至今未與被告等人達成辦理
    分割繼承登記之協議，致原告無法進行拍賣程序換價受償。
    故原告依民法第242條之規定，自得代位債務人○○○即○○○向
    其它被告請求辦理分割繼承，民法第1151條、第1164條定有
    明文，並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主張變價分割。而被告
    等人之應繼分則依民法第1138條、第1140條、第1141條之規
    定，如附表二所示。爰聲明：①被代位人○○○與被告○○○、○○○
    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公同共有被繼承人○○○所
    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予變價分割，變賣所得價金應依附
    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配。②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比
    例負擔
二、被告方面
㈠、被告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之共同訴訟代理人
    ○○○之陳述：應繼分比例沒有問題，土地也滿方正的，主張
    照應繼分比例分割就好，不同意變價分割。這些長輩的意見
    是這些土地要留著。因為我們不知道這位被代位人還欠多少
    債務，所以也不敢跟原告協商，主張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
    別共有。
㈡、被告○○○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
    或陳述。　　
三、本院之判斷
㈠、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，債權人因保全債權，得以自己
    之名義，行使其權利，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，不在此限，
    民法第242條亦有明文。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，就同法第2
    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，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，凡以權利之
    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，諸如假扣
    押、假處分、聲請強制執行、實行擔保權、催告、提起訴訟
    等，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；又若執行法院已就系爭房地之公
    同共有權利為查封，如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產分割之情形，
    尚非不得由債權人代位提起分割遺產訴訟（最高法院69年台
    抗字第240號裁定要旨、99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要旨參照
    )。經查，本件原告為○○○之債權人，被代位人○○○及被告等
    人現仍公同共有系爭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留遺產，應繼分如附
    表二所示，業據原告提出戶籍謄本、土地登記第一類、第二
    類謄本、本院103年度司執字第048507號債權憑證及債權計
    算書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節本、本院民事
    執行處彰院毓113司執孟字第13545號函、繼承系統表等資料
    在卷可稽。並經本院職權函調，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員林稽
    徵所函暨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在卷，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
    本件原告為○○○之債權人，系爭遺產為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留，
    由○○○與被告繼承而為公同共有。依卷內事證，系爭遺產並
    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亦無公同共有存續期間之約定，是○○○
    自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惟其怠於行使分割遺產、終止公同
    共有關係之權利，致原告之債權未能受償，原告為保全債權
    ，代位○○○請求分割系爭遺產，即屬有據。
㈡、查本件被代位人○○○怠於清償債務，迄今仍未行使其遺產分割
    權利，故原告本於代位請求權及遺產分割之法律關係，據以
    提起本訴，請求分割系爭遺產，應予准許。按公同共有物分
    割之方法，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之規定，依分別共有物分割
    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之。又裁判分割共有物訴
    訟，為形式之形成訴訟，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，故法院定
    共有物之分割方法，雖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、共有物之性質
    、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，然不受當事人
    聲明之拘束。經查：
　1.原告固請求將如附表一所示土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）變價分割
    云云，然本院審酌被代位人○○○怠於清償債務，且全體繼承
    人迄今均未有人行使其遺產分割請求權，足徵繼承人就系爭
    土地之分割方法尚未能協議決定。復衡諸原告代位被代位人
    ○○○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，僅為求得就被代位人○○○分得之系
    爭土地強制執行取償，苟採變價分割，將致其餘繼承人即被
    告8人遭強制剝奪對遺產之共有、使用收益權，顯非適當方
    法。
　2.按終止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，應以分割方式為之，將遺產之
    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，性質上屬分割遺產方
    法之一（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748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
    查將附表一所示遺產依附表二「應繼分比例」欄所示之比例
    ，分割為分別共有之分割方法，與民法第1141條所定應繼分
    無違，且按此方法分割，僅係將公同共有改為分別共有之關
    係，並不損及各繼承人之利益，各被告對於所分得之應有部
    分得單獨自由處分，亦可避免公同共有關係久延致影響彼此
    權益。又原告已得強制執行被代位人○○○之應有部分取償，
    對原告並無明顯不利，殊無強求將其他繼承人之權利一併變
    賣之必要，且被告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之
    共同訴訟代理人○○○亦主張照應繼分比例分割，不同意變價
    分割等語，堪認此分割方法應屬合理。故本院審酌系爭遺產
    之性質、經濟效用及各繼承人意願與利益之均衡，認系爭遺
    產由被代位人○○○與被告8人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
    為分別共有，應屬適當，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四、另因共有物分割、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，由敗
    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，法院得酌量情形，命勝
    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，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。
    而遺產分割意在消滅共有人間之公同共有關係，使各共有人
    單獨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使用權能，各共有人均因分割遺產
    而蒙其利，故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，應依應繼分比例分擔之
    ，始符公平。又代位分割遺產之訴，係由原告以自己名義主
    張代位權，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行使債務人之遺產分割請求
    權，原告與被告之間實屬互蒙其利。故應由原告（被代位人
    ○○○部分應由原告負擔）與被告按應繼分比例負擔，較屬公
    允，爰諭知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　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
    第80條之1。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家事法庭  法　官　王美惠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判決上訴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
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　林子惠
附表一：
編號 種類  財產種類 權利範圍     分割方法 1 土地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地號   全部 由被告與被代位人○○○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。 2 土地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地號    1/8 由被告與被代位人○○○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。 
 
附表二：應繼分比例
  姓名  應繼分 被代位人即○○○   1/7 ○○○   1/7 ○○○   1/7 ○○○   1/7 ○○○   1/7 ○○○   1/7 ○○○   1/21 ○○○   1/21 ○○○   1/21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表三：訴訟費用負擔比例
  姓名  應繼分 原告(被代位人即○○○)   1/7 ○○○   1/7 ○○○   1/7 ○○○   1/7 ○○○   1/7 ○○○   1/7 ○○○   1/21 ○○○   1/21 ○○○   1/21 

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家繼簡字第34號
原      告 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林鴻聯  
訴訟代理人  羅芙怡  




被      告  ○○○ 




            ○○○  




            
            ○○○  


            ○○○  




            ○○○  


            ○○○  




            ○○○  




上七人共同
訴訟代理人  ○○○  
被      告  ○○○  




關係人即
被代位人    ○○○（更名前：○○○）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    文
一、被告與被代位人○○○公同共有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應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。　
    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
    被告○○○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，按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部分　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略以：㈠本件原告請求代位債務人即被代位人施○○○（即○○○）向其他被告分割其所繼承之遺產，本件被代位人○○○前向原告申請信用卡，尚積欠原告款項新臺幣1,089,928元未償還。查被代位人○○○與被告等人共同繼承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且現經鈞院民事執行處113年司執字第13545號強制執行中。又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被代位人○○○既未清償前述債權，又怠於行使辦理分割繼承登記之權利，至今未與被告等人達成辦理分割繼承登記之協議，致原告無法進行拍賣程序換價受償。故原告依民法第242條之規定，自得代位債務人○○○即○○○向其它被告請求辦理分割繼承，民法第1151條、第1164條定有明文，並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主張變價分割。而被告等人之應繼分則依民法第1138條、第1140條、第1141條之規定，如附表二所示。爰聲明：①被代位人○○○與被告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公同共有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予變價分割，變賣所得價金應依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配。②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比例負擔
二、被告方面
㈠、被告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之共同訴訟代理人○○○之陳述：應繼分比例沒有問題，土地也滿方正的，主張照應繼分比例分割就好，不同意變價分割。這些長輩的意見是這些土地要留著。因為我們不知道這位被代位人還欠多少債務，所以也不敢跟原告協商，主張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。
㈡、被告○○○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　　
三、本院之判斷
㈠、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，債權人因保全債權，得以自己之名義，行使其權利，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第242條亦有明文。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，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，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，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，諸如假扣押、假處分、聲請強制執行、實行擔保權、催告、提起訴訟等，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；又若執行法院已就系爭房地之公同共有權利為查封，如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產分割之情形，尚非不得由債權人代位提起分割遺產訴訟（最高法院69年台抗字第240號裁定要旨、99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要旨參照)。經查，本件原告為○○○之債權人，被代位人○○○及被告等人現仍公同共有系爭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留遺產，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，業據原告提出戶籍謄本、土地登記第一類、第二類謄本、本院103年度司執字第048507號債權憑證及債權計算書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節本、本院民事執行處彰院毓113司執孟字第13545號函、繼承系統表等資料在卷可稽。並經本院職權函調，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員林稽徵所函暨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在卷，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本件原告為○○○之債權人，系爭遺產為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留，由○○○與被告繼承而為公同共有。依卷內事證，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亦無公同共有存續期間之約定，是○○○自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惟其怠於行使分割遺產、終止公同共有關係之權利，致原告之債權未能受償，原告為保全債權，代位○○○請求分割系爭遺產，即屬有據。
㈡、查本件被代位人○○○怠於清償債務，迄今仍未行使其遺產分割權利，故原告本於代位請求權及遺產分割之法律關係，據以提起本訴，請求分割系爭遺產，應予准許。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，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之規定，依分別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之。又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，為形式之形成訴訟，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，故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，雖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、共有物之性質、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，然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。經查：
　1.原告固請求將如附表一所示土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）變價分割云云，然本院審酌被代位人○○○怠於清償債務，且全體繼承人迄今均未有人行使其遺產分割請求權，足徵繼承人就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法尚未能協議決定。復衡諸原告代位被代位人○○○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，僅為求得就被代位人○○○分得之系爭土地強制執行取償，苟採變價分割，將致其餘繼承人即被告8人遭強制剝奪對遺產之共有、使用收益權，顯非適當方法。
　2.按終止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，應以分割方式為之，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，性質上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（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748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查將附表一所示遺產依附表二「應繼分比例」欄所示之比例，分割為分別共有之分割方法，與民法第1141條所定應繼分無違，且按此方法分割，僅係將公同共有改為分別共有之關係，並不損及各繼承人之利益，各被告對於所分得之應有部分得單獨自由處分，亦可避免公同共有關係久延致影響彼此權益。又原告已得強制執行被代位人○○○之應有部分取償，對原告並無明顯不利，殊無強求將其他繼承人之權利一併變賣之必要，且被告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之共同訴訟代理人○○○亦主張照應繼分比例分割，不同意變價分割等語，堪認此分割方法應屬合理。故本院審酌系爭遺產之性質、經濟效用及各繼承人意願與利益之均衡，認系爭遺產由被代位人○○○與被告8人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，應屬適當，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四、另因共有物分割、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，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，法院得酌量情形，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，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。而遺產分割意在消滅共有人間之公同共有關係，使各共有人單獨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使用權能，各共有人均因分割遺產而蒙其利，故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，應依應繼分比例分擔之，始符公平。又代位分割遺產之訴，係由原告以自己名義主張代位權，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行使債務人之遺產分割請求權，原告與被告之間實屬互蒙其利。故應由原告（被代位人○○○部分應由原告負擔）與被告按應繼分比例負擔，較屬公允，爰諭知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　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第80條之1。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家事法庭  法　官　王美惠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判決上訴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
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　林子惠
附表一：
		編號

		種類

		 財產種類

		權利範圍

		    分割方法



		1

		土地

		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地號

		  全部

		由被告與被代位人○○○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。



		2

		土地

		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地號

		   1/8

		由被告與被代位人○○○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。







 
附表二：應繼分比例
		  姓名

		 應繼分



		被代位人即○○○

		  1/7



		○○○

		  1/7



		○○○

		  1/7



		○○○

		  1/7



		○○○

		  1/7



		○○○

		  1/7



		○○○

		  1/21



		○○○

		  1/21



		○○○

		  1/21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表三：訴訟費用負擔比例
		  姓名

		 應繼分



		原告(被代位人即○○○)

		  1/7



		○○○

		  1/7



		○○○

		  1/7



		○○○

		  1/7



		○○○

		  1/7



		○○○

		  1/7



		○○○

		  1/21



		○○○

		  1/21



		○○○

		  1/21







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家繼簡字第34號
原      告 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  林鴻聯  
訴訟代理人  羅芙怡  


被      告  ○○○ 


            ○○○  

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○○○  

            ○○○  


            ○○○  

            ○○○  


            ○○○  


上七人共同
訴訟代理人  ○○○  
被      告  ○○○  


關係人即
被代位人    ○○○（更名前：○○○）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    文
一、被告與被代位人○○○公同共有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應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。　
    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
    被告○○○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，按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部分　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略以：㈠本件原告請求代位債務人即被代位人施○○○（即○○○）向其他被告分割其所繼承之遺產，本件被代位人○○○前向原告申請信用卡，尚積欠原告款項新臺幣1,089,928元未償還。查被代位人○○○與被告等人共同繼承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，且現經鈞院民事執行處113年司執字第13545號強制執行中。又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被代位人○○○既未清償前述債權，又怠於行使辦理分割繼承登記之權利，至今未與被告等人達成辦理分割繼承登記之協議，致原告無法進行拍賣程序換價受償。故原告依民法第242條之規定，自得代位債務人○○○即○○○向其它被告請求辦理分割繼承，民法第1151條、第1164條定有明文，並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主張變價分割。而被告等人之應繼分則依民法第1138條、第1140條、第1141條之規定，如附表二所示。爰聲明：①被代位人○○○與被告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公同共有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予變價分割，變賣所得價金應依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配。②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比例負擔
二、被告方面
㈠、被告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之共同訴訟代理人○○○之陳述：應繼分比例沒有問題，土地也滿方正的，主張照應繼分比例分割就好，不同意變價分割。這些長輩的意見是這些土地要留著。因為我們不知道這位被代位人還欠多少債務，所以也不敢跟原告協商，主張按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。
㈡、被告○○○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　　
三、本院之判斷
㈠、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，債權人因保全債權，得以自己之名義，行使其權利，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第242條亦有明文。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，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，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，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，諸如假扣押、假處分、聲請強制執行、實行擔保權、催告、提起訴訟等，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；又若執行法院已就系爭房地之公同共有權利為查封，如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產分割之情形，尚非不得由債權人代位提起分割遺產訴訟（最高法院69年台抗字第240號裁定要旨、99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要旨參照)。經查，本件原告為○○○之債權人，被代位人○○○及被告等人現仍公同共有系爭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留遺產，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，業據原告提出戶籍謄本、土地登記第一類、第二類謄本、本院103年度司執字第048507號債權憑證及債權計算書、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節本、本院民事執行處彰院毓113司執孟字第13545號函、繼承系統表等資料在卷可稽。並經本院職權函調，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員林稽徵所函暨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在卷，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。本件原告為○○○之債權人，系爭遺產為被繼承人○○○所遺留，由○○○與被告繼承而為公同共有。依卷內事證，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，亦無公同共有存續期間之約定，是○○○自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，惟其怠於行使分割遺產、終止公同共有關係之權利，致原告之債權未能受償，原告為保全債權，代位○○○請求分割系爭遺產，即屬有據。
㈡、查本件被代位人○○○怠於清償債務，迄今仍未行使其遺產分割權利，故原告本於代位請求權及遺產分割之法律關係，據以提起本訴，請求分割系爭遺產，應予准許。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，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之規定，依分別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之。又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，為形式之形成訴訟，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，故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，雖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、共有物之性質、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，然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。經查：
　1.原告固請求將如附表一所示土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）變價分割云云，然本院審酌被代位人○○○怠於清償債務，且全體繼承人迄今均未有人行使其遺產分割請求權，足徵繼承人就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法尚未能協議決定。復衡諸原告代位被代位人○○○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，僅為求得就被代位人○○○分得之系爭土地強制執行取償，苟採變價分割，將致其餘繼承人即被告8人遭強制剝奪對遺產之共有、使用收益權，顯非適當方法。
　2.按終止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，應以分割方式為之，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，性質上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（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748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查將附表一所示遺產依附表二「應繼分比例」欄所示之比例，分割為分別共有之分割方法，與民法第1141條所定應繼分無違，且按此方法分割，僅係將公同共有改為分別共有之關係，並不損及各繼承人之利益，各被告對於所分得之應有部分得單獨自由處分，亦可避免公同共有關係久延致影響彼此權益。又原告已得強制執行被代位人○○○之應有部分取償，對原告並無明顯不利，殊無強求將其他繼承人之權利一併變賣之必要，且被告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之共同訴訟代理人○○○亦主張照應繼分比例分割，不同意變價分割等語，堪認此分割方法應屬合理。故本院審酌系爭遺產之性質、經濟效用及各繼承人意願與利益之均衡，認系爭遺產由被代位人○○○與被告8人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，應屬適當，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四、另因共有物分割、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，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，法院得酌量情形，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，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。而遺產分割意在消滅共有人間之公同共有關係，使各共有人單獨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使用權能，各共有人均因分割遺產而蒙其利，故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，應依應繼分比例分擔之，始符公平。又代位分割遺產之訴，係由原告以自己名義主張代位權，以保全債權為目的而行使債務人之遺產分割請求權，原告與被告之間實屬互蒙其利。故應由原告（被代位人○○○部分應由原告負擔）與被告按應繼分比例負擔，較屬公允，爰諭知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　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第80條之1。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家事法庭  法　官　王美惠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判決上訴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
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　林子惠
附表一：
編號 種類  財產種類 權利範圍     分割方法 1 土地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地號   全部 由被告與被代位人○○○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。 2 土地 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地號    1/8 由被告與被代位人○○○按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配取得。 
 
附表二：應繼分比例
  姓名  應繼分 被代位人即○○○   1/7 ○○○   1/7 ○○○   1/7 ○○○   1/7 ○○○   1/7 ○○○   1/7 ○○○   1/21 ○○○   1/21 ○○○   1/21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表三：訴訟費用負擔比例
  姓名  應繼分 原告(被代位人即○○○)   1/7 ○○○   1/7 ○○○   1/7 ○○○   1/7 ○○○   1/7 ○○○   1/7 ○○○   1/21 ○○○   1/21 ○○○   1/21 



